
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DD3388 2020 年 12 月 3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600052 证券简称：浙江广厦 公告编号：临 2020-066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年 12月 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李国珍女士担任公司第十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李国珍女士将与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
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任期至第十届监事会届满。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李国珍：女，1975年出生，公共管理硕士，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一级人力资源管理师。 2007 年 1

月至 2007年 12月任职于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房地产管理总部；2008 年入职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
司，现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公司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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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近日以电子邮件、书

面材料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 2020年 12月 2 日下午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实际出席董事 9人，由公司董事长张霞女士主持。 会议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张霞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各委员会的专业功能，经公司董事长提名，第十届董事会下设各专业委 员会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委员：张霞女士、冯敏女士、赵敏女士、李学尧先生、李勤先生，张霞女士任主任。
2、提名委员会委员：李勤先生、邢力先生、赵敏女士，李勤先生任主任。
3、审计委员会委员：赵敏女士、李学尧先生、吴翔先生，赵敏女士任主任。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李学尧先生、许成宏先生、赵敏女士、叶曼桦女士、李勤先生，李学尧先

生任主任。
上述相关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霞女士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晓锋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吴伟斌先生、包宇芬女士、黄召才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吴伟斌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包宇芬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会秘书，聘任黄霖翔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

期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上述聘任高管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意见，相关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三、上网公告附件
1、《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附件：
相关候选人简历
张霞：女，1979 年出生，香港理工大学国际房地产硕士，长江商学院 EMBA，农工党员，经济师。

2004年 5月至 2014年 10月分别在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长城影视文化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职务，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9 月任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助理；2016
年 9月起任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2017年 3月起任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邢力：男，1972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经济师。 199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曾先后在杭州
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杭州江南律师事务所、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公司、浙江斯麦律师事务
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任职。 2010年进入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法务总监，现任广厦
控股副总裁，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吴翔：男，1982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曾先后在浙江天都实业有限公司、浙青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担任财务经理、财务总监等职务。 2019年进入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财务总监，现任广厦控股副
总裁。

冯敏：女，1981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曾先后在农业银行兰溪支行、交通银行金华分行、招商银行
金华分行担任国际业务产品经理、国际业务综合管理、交易银行副总经理职务。 2017年进入广厦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担任债券融资部总经理，现任广厦控股总裁助理。

叶曼桦：女，1971年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 1992年毕业于浙江树人大学，曾先后在金华物资局、
金迪期货有限公司任职。1999年进入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财务部副总经理，现任杭州建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许成宏：男，1964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曾先后在东阳市商业局、浙江省东
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任职。 2010年进入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
等，2015年 10月至 2018年 2月任广厦湖北第六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广厦建设副总
经理。

赵敏：女，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硕士学位，教授、硕士生导师。
1987 年 7 月至今，在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培训工作，现任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教
授，兼任永兴材料、华峰氨纶、百大集团独立董事。 2017年 3月起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现任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李学尧：男，1977年出生，法学博士。2005年至今历任上海交通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2006年至
2009 年为中国政法大学在职博士后，2014 年至 2016 年任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讲席教授，目前
兼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上海瀚讯独立董事。 2017年 3月起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现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李勤：男，1975年出生，法学学士。 2005年至 2013年任民生证券有限公司债券承销北京一部总经
理，2014年 1月至 2017年 5月先后在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企业融资部、 投资银行总部担
任总监、 副总经理。 2017 年 6 月至今任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金融业务管理部总经理，
2017年 11月起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刘晓锋：男，1972 年出生，2002 年毕业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历，曾先后在广东发展银
行、东莞市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中健文控股（深圳）有限公司等任职，现任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吴伟斌：男，1971 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中级会计师。 1992 年 6 月毕业于浙江财经大学，
1992年 8月至 2017年 3 月先后于浙江三狮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南方水泥有限公司、舟山亚泰船
舶修造工程有限公司担任总会计师、物资部高级经理、财务副总监等职， 2017年 3月进入广厦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先后任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高级经理，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通和置业投
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

包宇芬：女，1984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中级经济师。 2007年 6月毕业于浙江大学，曾先后
任职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现任浙
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黄召才：男，1982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中级经济师、二级项目管理师，取得法律、证券、基
金、期货、统计等执业（从业）资格。 2006年 7月毕业于山西财经大学，2006年 7月至 2007年 5月任职
于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 6 月至 2015 年 12 月，曾于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国营
八二五厂）先后担任纪检监察审计处副处长，法律事务处处长，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总法律顾问
等职务。 2016年 1月加入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现任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办公室主
任、党委书记。

黄霖翔：男，1990年出生，本科学历。 2012年 7 月至 2016 年 2 月，先后于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九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任职，2016年 4月至今任职于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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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近日通过电子、 书面等方式送达全体监

事。会议于 2020年 12月 2日下午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名，会议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国珍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任期至第十届监事会届满。 李国珍女士的

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附件:
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李国珍：女，1975年出生，公共管理硕士，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一级人力资源管理师。 2007 年 1

月至 2007年 12 月任职于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房地产管理总部；2008 年入职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
司，现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公司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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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 12月 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2,467,66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490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符合《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霞女士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6人，楼婷、祝继东、陈磊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胡卫庆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此次会议，常务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7,556,766 98.7487 4,910,900 1.2513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7,556,766 98.7487 4,910,900 1.2513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00 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张霞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董事 387,910,367 98.8388 是

3.02 选举邢力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董事 387,909,866 98.8386 是

3.03 选举吴翔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董事 387,554,966 98.7482 是

3.04 选举冯敏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董事 387,555,066 98.7482 是

3.05 选举叶曼桦为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董事 387,555,366 98.7483 是

3.06 选举许成宏为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董事 387,555,177 98.7483 是

4.00 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选举赵敏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387,555,266 98.7483 是

4.02 选举李学尧为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387,555,067 98.7482 是

4.03 选举李勤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387,555,771 98.7484 是

5.00 关于公司第九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选举康芳珍为公司第十届
监事会监事 387,555,768 98.7484

5.02 选举许国君为公司第十届
监事会监事 387,554,968 98.7482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
事津贴的议案 14,026,766 74.0680 4,910,900 25.9320 0

2 关于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
事津贴的议案 14,026,766 74.0680 4,910,900 25.9320 0

3.01 选举张霞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董事 14,380,367 75.9352

3.02 选举邢力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董事 14,379,866 75.9326

3.03 选举吴翔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董事 14,024,966 74.0585

3.04 选举冯敏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董事 14,025,066 74.0591

3.05 选举叶曼桦为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董事 14,025,366 74.0606

3.06 选举许成宏为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董事 14,025,177 74.0596

4.01 选举赵敏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4,025,266 74.0601

4.02 选举李学尧为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14,025,067 74.0591

4.03 选举李勤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4,025,771 74.0628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表决事项均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春辉、任穗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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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书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 6,700万元人民币，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57,900万元人民币
● 公司在 12个月内并未与关联人发生同类型的交易。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因股权转让纠纷，张佳捷、李笑怡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目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已作出（2019）沪 02 民初 42 号民事判决书，现已生效并进入执行程序（公告编号：2019-086、
2020-018、2020-066）。

近日各方达成和解协议内容如下：
一、协议各方信息
1、甲方 a：张佳捷
甲方 b：李笑怡
乙方：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丙方：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下文中的甲方指甲方各方的总称，单独称谓时仅指该单独称谓的一方）
二、偿还安排
1、本协议生效后，各方一致确认生效判决项下及（2020）沪 02 执 1244 号执行案件的全部债务总

金额最终和解为总金额人民币 67,000,000元；
2、本协议确认的总金额人民币 67,000,000元，由乙方分五期清偿。
第一期：本协议生效后 10日内，乙方支付人民币 17,000,000元；
第二期：2021年 3月 30日前，乙方支付人民币 15,000,000元；
第三期：2021年 6月 30日前，乙方支付人民币 11,000,000元；
第四期：2021年 9月 30日前，乙方支付人民币 12,000,000元；
第五期：2021年 12月 30日前，乙方支付人民币 12,000,000元；
乙、丙双方按和解协议约定如期足额还款的前提下，甲方不再主张自和解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21

年 12月 30日的逾期利息。 除非甲方书面同意，乙丙双方任何一期还款不符合本协议约定（包括未按
约定的还款金额及支付时间还款），则视为乙方违约，乙方需要按照剩余全部未付金额的 20%承担违
约赔偿责任。

除上述第 1 条约定的支付义务以外，乙方不再就生效判决项下及（2020）沪 02 执 1244 号执行案
件承担其他费用。

三、担保情况
为确保本协议的履行，丙方自愿作为还款义务人与乙方一起向甲方共同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为确保本协议的履行， 丙方愿意以其拥有的房产为乙方在本协议中确认的支付义务提供抵押担

保并办理抵押登记，并同意由法院查封。
丙方同意抵押担保期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直至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约定的所有款项全部清偿

完毕止。
四、被担保人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名称：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1030134965
法定代表人：葛琳
注册资本：99398.999400万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丰台北路 18号院 3号楼 12层 1201内 1208室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基础软件服务；

应用软件服务；企业管理；施工总承包；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不含电动
自行车）、电子产品；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出租办公用房。（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中安消技术资产总额 365,376.58 万元，负债总额 323,352.42 万元，银行
贷款总额 47,339.01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323,352.42 万元，资产净额 42,024.16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
入 5,593.29万元，净利润-2,671.24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649.61万元。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中安消技术资产总额 366,480.83 万元，负债总额 327,305.79 万元，银行
贷款总额 19,964.53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322,160.24 万元，资产净额 39,175.04 万元；2020 年三季度营
业收入 2,586.80万元，净利润-2,849.12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680.36万元。

（二）担保各方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被担保人中安消技术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持有中安消技术 100%股权。
担保权人张佳捷为公司副总裁，并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李笑怡为夫妻关系。 公司、中安消技术在

12个月内并未与关联人发生同类型的交易。
（三）董事会意见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执行和解协议书有利于缓解公司债务偿还压力，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要求，实施程序

将严格履行上市公司的决策审批流程，故公司不存在向特定对象进行任何利益输送的情形，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对公司的影响
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本次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书预计对公司产生 700.81万元的损益影响，对公司

年度损益的影响金额以最终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下属子公司的担保，担保总额为 579,000,000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184.78%。 因包括公司债券在内的部分债务逾期，公司存在逾期担保情形（含 16中安
消债券）。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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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和解协议》等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年，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安消技术”）、中安消技术日本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中安消技术（日本）”）与 KH Solar 株式会社、KH 日
本签订了《光伏电站 EPC合作协议书》、《买卖合同》等协议，现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了和解协议，具体
情况如下。

一、关于签订权利义务转让/转移协议书
1、《权利义务转让/转移协议书（EPC）》（以下简称“《转让协议 1》”）
1）协议各方
甲方 1：KH Solar株式会社
甲方 2：KH日本
甲方 3：HK PHOTOVOLTAIC POWER INT'L INVESTMENT LIMITED
甲方 4：SINCERITY MELODY PTE. LTD
乙方 1：中安消技术日本株式会社
乙方 2：中安消技术（香港）有限公司
（下文中的甲方指甲方各方的总称，单独称谓时仅指该单独称谓的一方；乙方亦如此）
2）协议的主要内容
鉴于甲方 1与乙方 1签订的《技术提供协议》、两份《光伏电站 EPC 合作协议书》，乙方 1 与甲方 2

签订的两份《土地开发造成委托协议书》等事项，上述协议均未履行完毕，现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达
成一致如下：

①甲方 1、甲方 2将系列协议及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已履行和未
履行的全部权利与义务等）转让/转移给甲方 3或甲方 4；甲方 1、甲方 2根据系列协议调拨款项给甲方
3或甲方 4，甲方承诺并确认，该权利义务转让/转移已经过甲方内部及外部的充分审批及授权。

②本协议生效条件
下列条件全部满足后，本协议立即生效：
a、经乙方母公司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乙方的有权机构批准）；
b、本协议经相关监管部门核准或备案。
2、《权利义务转让/转移协议书（组件）》（以下简称“《转让协议 2》”）
1）协议各方
甲方 1：KH Solar株式会社
甲方 2：HK PHOTOVOLTAIC POWER INT'L INVESTMENT LIMITED
甲方 3：SINCERITY MELODY PTE. LTD
乙方 1：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 2：中安消技术（香港）有限公司
2）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 1与乙方 1签订了两份《买卖合同》，甲方 1购买乙方 1提供的太阳能多晶组件。 上述合同尚

未履行完毕。 经双方友好协商，现达成一致如下：
①甲方 1 将上述合同及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已履行和未履行的

全部权利与义务等）转让/转移给甲方 2或甲方 3，甲方 1 根据上述合同及协议调拨款项给甲方 2 或甲
方 3，甲方承诺并确认，该权利义务转让/转移已经过甲方内部及外部的充分审批及授权；

②本协议生效条件
下列条件全部满足后，本协议立即生效：
a、经乙方母公司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乙方的有权机构批准）；
b、本协议经相关监管部门核准或备案。
二、关于签订《和解协议》
1、协议各方
甲方 a：HK PHOTOVOLTAIC POWER INT'L INVESTMENT LIMITED
甲方 b：SINCERITY MELODY PTE. LTD
乙方 a：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 b：中安消技术（香港）有限公司
乙方 c：中安消技术日本株式会社
2、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上述签订的《转让协议 1》、《转让协议 2》，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特达成和解协议如下：
1）甲方 a、甲方 b 与乙方 a、乙方 b、乙方 c 确认各方就《转让协议 1》、《转让协议 2》项下的全部权

利、义务关系调整为甲方须按本协议约定合计向乙方支付总金额 993,400,000.00 日元（按 2020 年 11
月 26日汇率计算约为人民币 6,258.82万元），自本和解协议全部履行完毕后，甲方、乙方同意《转让协
议 1》、《转让协议 2》项下的纠纷已全部解决，甲方乙方之间不存任何其他纠纷与争议，均不再向对方
主张其他权利及义务。

2）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返还）总金额 993,400,000日元，以日元支付，甲方同意在本协议生效后的 5
个自然日内，甲方向乙方指定的账户完成支付义务。 在到达上述约定的付款期限后，甲方未支付或者
部分支付的，本协议自动解除，自始无效；乙方应按原付款渠道向甲方退还已支付款项；甲方、乙方的
权利与义务关系恢复原状。

3）上述系列协议生效条件：
a、经乙方母公司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乙方的有权机构批准）；
b、本协议经相关监管部门核准或备案。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本次签署《和解协议》等合同是综合考量公司及对应项目情况所作的决

定，有利于公司债务的回收，决策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相关内部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相关事项所涉应收款项金额已全额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本次签署和解

协议等合同预计对公司产生 6,258.82万元的损益影响， 对公司年度损益实际影响金额以年度审计结
果为准。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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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人，实
际表决董事 9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表决，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书的议案》
《公司关于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书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1）

详见 2020年 12月 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和解协议〉等合同的议案》
《公司关于签署〈和解协议〉等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2）详见 2020 年 12 月 3 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关于召开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073） 详见 2020 年 12 月 3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0654 证券简称：ST中安 公告编号：2020-073
债券代码：136821 债券简称：16中安消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 12月 18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 12月 18日 14点 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 999号虹桥国际会议中心 A栋 2楼 8号厅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0年 12月 18日
至 2020年 12月 1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 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书的议案 √
2 关于签署《和解协议》等合同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 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
相关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1-2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
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股东有

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654 ST中安 2020/12/11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出席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
复印件和法人股东账户卡。

（3）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手续（信函到达邮戳和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
2020年 12月 16日），但在出席会议时应提供登记文件原件供核对。

上述授权委托书至少应当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二十四小时提交到公司证券管理中心。 委托书
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
其他授权文件，和投票代理委托书同时提交公司证券管理中心。

（4）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融资融券登记结
算业务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等规定，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
公司股票，由证券公司受托持有，并以证券公司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公司的股东名册。 投资者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所涉公司股票的投票权，可由受托证券公司在事先征求投资者意见的条件下，以证券公司
的名义为投资者行使。

（5）根据《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沪港通试点办法》、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参与沪股通上市公司网络投票实施指引（2015 年修订）》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 年修订）》等规定，投资者参与沪股通业务所涉公司股
票，由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作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公司的股东名册。 投资者参与沪股通业务所涉公
司股票的投票权，可由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在事先征求投资者意见的条件下，以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的名义为投资者行使。

（二）会议登记时间：2020年 12月 16日上午 9：00－11：00，下午 13：30－16：00。
（三）会议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上海市东诸安浜路 165 弄 29 号 403 室上海立信维一

软件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52383317
传真：021-52383305
邮编：200050
交通：地铁 2号线江苏路站 4号出口；公交 01、62、562、923、44、20、825、138、71、925路
六、 其他事项
（一）参加会议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二）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 800弄 D栋 9楼
邮编：200062
联系人：顾女士
联系电话：021-61070029
传真：021-61070017
电子邮箱：zqtzb@600654.com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3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0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0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书的议案
2 关于签署《和解协议》等合同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89009 证券简称：九号公司 公告编号：2020-009

九号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 12月 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路 66号中关村东升科技园 A4栋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及其征求存托凭证持有人投票意愿并相应行使表

决权的情况如下：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
A类普通股股东人数 1
B类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行使的表决权数量 136,001,106
出席会议的 A类普通股股东行使的表决权数量 45,227,821
出席会议的 B类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每份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表决权数量为：5） 90,773,2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行使的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95.0872%
A类普通股股东行使的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1.6217%
B类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行使的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3.4655%

注 1：根据存托人与境外托管人签署的《存托凭证基础证券托管协议》的安排，A 类普通股、B 类普
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均由 ICBC (Asia) Nominee Limited持有。

注 2：根据《存托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九号有限公司召开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征求存托凭证持有人投票意愿的通知》及《存托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九号有限公司临
时股东大会 2020 年第 1 次征求存托凭证持有人投票意愿变更的公告》的要求，截至登记日在中国登
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存托凭证持有人， 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向
存托人做出投票指示，存托人将收集到的投票结果发送给境外托管人，由境外托管人根据投票结果在
本公司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高禄峰先生主持，表决方式采用股东根据存托凭证持有人的

投票指示进行现场投票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注册地开曼群岛的法律、《中国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九号有限公司经修订及重述的公司章程大纲细则》（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存托凭证持有人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向存托人做出投票指示的方式行使表决
权，前述程序符合《证券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
试点若干意见的通知》、公司与存托人于 2020年 7月 16 日签署的《九号有限公司存托凭证存托协议》
（以下简称“《存托协议》”）的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人，出席 8人，董事沈南鹏先生、高雪先生、赵鸿飞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

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0人，出席 0人，公司系在开曼群岛设立的有限公司，未设立监事会；
3、 董事会秘书徐鹏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员工认股期权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类普通股 45,227,397 33.2552 424 0.0003 0 0.0000
A类普通股对应存托凭证 452,273,971 33.2552 4,237 0.0003 0 0.0000
B类普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 90,773,285 66.7445 0 0.0000 0 0.0000
B 类普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对应
存托凭证 907,732,850 66.7445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36,000,682 99.9997 424 0.0003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类普通股 45,227,397 33.2552 424 0.0003 0 0.0000

A类普通股对应存托凭证 452,273,971 33.2552 4,237 0.0003 0 0.0000

B类普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 90,773,285 66.7445 0 0.0000 0 0.0000

B类普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对应存
托凭证 907,732,850 66.7445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36,000,682 99.9997 424 0.0003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增加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类普通股 45,227,397 33.2552 424 0.0003 0 0.0000

A类普通股对应存托凭证 452,273,971 33.2552 4,237 0.0003 0 0.0000

B类普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 90,773,285 66.7445 0 0.0000 0 0.0000

B类普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对应存
托凭证 907,732,850 66.7445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36,000,682 99.9997 424 0.0003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持有公司存托凭证总数 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存托凭证票数 比例（%） 存托凭证
票数 比例（%） 存托凭证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改员工认股期权计划的
议案 172,278,641 99.9975 4,237 0.0025 0 0.0000

2 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172,278,641 99.9975 4,237 0.0025 0 0.0000

3 关于增加 2020 年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172,278,641 99.9975 4,237 0.0025 0 0.0000

注：上述中小投资者持有的存托凭证所对应的基础股票均为 A类普通股，非特别表决权股份。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 1、2、3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进行计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4、议案 1、2、3均适用特别表决权。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姚启明、丁文昊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均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存托协议》《公司
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内容。

特此公告。
九号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3 日

● 报备文件
（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九号有限公司（NINEBOT LIMITED）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存托凭证代码：689009 存托凭证简称：九号公司 公告编号：存托人 2020-003

存托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九号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 2020 年第 1 次
征求存托凭证持有人投票意愿的结果公告
本存托人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0年 12月 2日，本存托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就九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于

2020年 12月 2日在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路 66号中关村东升科技园 A4栋召开的 2020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向存托凭证持有人征求投票意愿。

本次征求投票意愿为本存托人 2020年第 1次征求投票意愿，参与本次征求投票意愿并向本存托
人作出投票指示的存托凭证持有人共有 36人，代表存托凭证 633,824,778 份（占存托凭证总数的比例
为 90.0202%），其中对应上市公司 A类普通股数量 45,227,821 股（因基础证券与存托凭证转换比例为
1:10，采用四舍五入方式取整），B类普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18,154,657股（合计占上市公司表决权总
数的比例为 95.0872%）。

现就本次投票意愿征求结果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投票意愿征求结果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员工认股期权计划的议案
意愿征求情况：

证券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存托凭证（对应基础股票为 A 类普
通股） 452,273,971 33.2552 4,237 0.0003 0 0.0000

存托凭证（对应基础股票为 B 类普
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 907,732,850 66.7445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意愿征求情况：

证券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存托凭证（对应基础股票为 A 类普
通股） 452,273,971 33.2552 4,237 0.0003 0 0.0000

存托凭证（对应基础股票为 B 类普
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 907,732,850 66.7445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增加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意愿征求情况：

证券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存托凭证（对应基础股票为 A 类普
通股） 452,273,971 33.2552 4,237 0.0003 0 0.0000

存托凭证（对应基础股票为 B 类普
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 907,732,850 66.7445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持有公司存托凭证总数 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的意愿征求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改员工认股期
权计划的议案 172,278,641 99.9975 4,237 0.0025 0 0.0000

2 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
议案 172,278,641 99.9975 4,237 0.0025 0 0.0000

3
关于增加 2020 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议案

172,278,641 99.9975 4,237 0.0025 0 0.0000

注：上述中小投资者持有的存托凭证所对应的基础股票均为 A类普通股，非特别表决权股份。
(三) 关于议案投票意愿征求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为特别决议议案。
2、议案 1、2、3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进行计票；
3、涉及关联存托凭证持有人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存托凭证持有人名称：无；
4、议案 1、2、3均适用特别表决权。
二、 股东授权代表出席股东大会投票的相关安排
（一）股东授权代表的投票
本存托人已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九号有限公司存托凭证存托协议》的约定，将从存托凭证持有

人处征求到的投票意愿结果发送给境外托管人，由境外托管人将投票结果传递至上市公司，并由股东
授权代表在上市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根据投票意愿结果行使了存托凭证所对应的基础
股票的表决权。

（二）存托凭证持有人未参与投票意愿征求的处理
对于未参与投票意愿征求也未对存托人做出投票指示的存托凭证持有人， 其所持存托凭证对应

的基础普通股视为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其所持存托凭证对应的基础普通股不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存托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3267 证券简称：鸿远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20-065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配偶因误操作导致

短线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收到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刘利荣女士之配偶陈帅先生误操作公司股票导致短线交易的情况说明及致歉函。 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本次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9月 18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部分董监高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减持

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0-063）， 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刘利荣女士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至
2020年 9月 17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票 579,96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2506%。 2020
年 12 月 1 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刘利荣女士之配偶陈帅先生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买入公司
股票 100股，交易价格为 99.84元/股，因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 具体交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卖出情况 买入情况

卖出日期 卖 出 数 量
（股）

卖出平均价格
（元 /股）

卖 出 金 额
（元） 买入日期 买入数量

（股）
买 入 价 格
（元 /股）

买入金额
（元）

刘利荣 2020/8/27 32,700 70.95 2,320,284

刘利荣 2020/8/28 70,000 71.73 5,021,167

刘利荣 2020/8/31 110,000 74.59 8,205,682

刘利荣 2020/9/1 63,000 74.79 4,712,285

刘利荣 2020/9/3 32,200 76.40 2,460,107

刘利荣 2020/9/4 23,000 73.66 1,694,185

刘利荣 2020/9/9 15,000 70.07 1,051,116

刘利荣 2020/9/10 19,700 70.09 1,380,889

刘利荣 2020/9/14 30,765 70.43 2,166,963

刘利荣 2020/9/15 97,000 70.03 6,792,880

刘利荣 2020/9/16 80,000 70.65 5,652,647

刘利荣 2020/9/17 6,600 70.61 466,026

陈帅 2020/12/1 100 99.84 9,984

上述交易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在六个月内卖出公司股票又买入的行为构成短线交易。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刘利荣女士发现陈帅先生上述误操作后，及时主动通知本公司，积极配
合本公司进行处理。

经公司核查，该笔短线交易行为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亦不存在利用短
线交易谋求利益的目的。

二、 本次短线交易的处理情况
公司获知上述短线交易行为后，及时调查相关情况，经综合考虑，公司董事会对陈帅先生误操作

公司股票的行为做出如下处理决定：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

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该
公司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
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
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陈帅先生因本次短线交易买入公司股票 100股尚未获
利，故不存在将收益交至公司的情况。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刘利荣女士对于未能及时尽到监督义务深表自责，刘利荣女士及其配
偶陈帅先生已深刻认识到本次短线交易的严重性，并就本次违规行为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今后将严格规范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
序。

3、公司要求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引以为戒，加强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
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学习，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审慎操作，杜绝此类事件再次
发生。

特此公告。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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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子公司潜江中珠实业有限公司

还款情况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 12月 2日，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或“公司”）接珠海中珠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集团”）子公司潜江中珠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潜江中珠”）函告，潜
江中珠偿还公司代偿本金 500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一、潜江中珠欠款基本情况
因中珠集团子公司潜江中珠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潜江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潜江分行”）

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建行潜江分行向法院提起强制执行申请， 中珠医疗代潜江中珠偿还款项
195,120,385.83元。 为维护上市公司利益，公司已通过司法途径行使追偿权，要求潜江中珠偿还上述代
偿款及相应利息，中珠集团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截至目前，上述诉讼一审已开庭，尚未判决。

二、潜江中珠还款进展情况
2020年 11月 19日、2020年 11月 27日，公司披露了《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子公司潜江中珠实业有限公司还款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132 号、2020-134 号）， 潜江中
珠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于 2020年 11 月 13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6 日期间， 向公司偿还上述代偿款本
金合计 5,010万元。

2020年 12月 2日，公司再次接到潜江中珠《告知函》，潜江中珠经与中珠集团、珠海西海矿业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海矿业”）及中珠医疗协商一致后签署《确认书》，主要内容如下：

2018年 4月，中珠医疗为中珠集团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银行”）就相关资管
计划签订的《差额补足协议》，向浙商银行出具《承诺函》并提供履约保证金 5,000万元。 截至 2019年 5
月 29 日，为消除中珠医疗未来可能造成的担保损失，中珠集团通过西海矿业向中珠医疗以现金偿付

人民币 5,000万元。详见公司于 2019年 4月 27日披露的《中珠医疗关于公司自查对外担保、资金占用
等事项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34 号）、2019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中珠医疗 2018 年年度报
告》、2020 年 5 月 30 日披露的《中珠医疗关于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51 号）、
2019年 6月 20日披露的《中珠医疗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
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19-054 号）、2019 年 8 月 31 日披露的《中珠医疗 2019 年半年度报告》、
2019 年 10 月 31 日披露的《中珠医疗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中珠医疗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2020年 5月 30日披露的《中珠医疗 2019年年度报告》。

2020年 7月 2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2019）粤民终 2769 号），确认中珠医
疗于 2018年 4月向浙商银行出具的《承诺函》无效。 2020年 8月 13日，浙商银行及浙商银行广州分行
已解除对中珠医疗银行账户内存款人民币 5,000 万元的限制， 向中珠医疗返还存款人民币 5,000 万
元。 详见公司于 2020年 8月 29日披露的《中珠医疗 2020年半年度报告》、2020 年 10 月 28 日披露的
《中珠医疗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基于上述情况，潜江中珠经与中珠集团、西海矿业及公司协商一致确认，将中珠集团为消除中珠
医疗未来可能造成担保损失而通过西海矿业向中珠医疗偿付的人民币 5,000万元，转为中珠集团替潜
江中珠偿还因其与建行潜江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而导致中珠医疗的代偿款本金人民币 5,000万元。

潜江中珠函告，上述 5,000万元确认为潜江中珠偿还中珠医疗代偿本金的款项。截至目前，潜江中
珠累计偿还公司上述代偿款本金 10,010万元。 经公司财务确认，上述款项均已到账。

三、其他情况说明
潜江中珠表示， 将继续努力筹集资金归还中珠医疗因潜江中珠与建行潜江分行的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而被强制执行的代偿款本金及利息。 公司也将根据诉讼进展，继续向潜江中珠行使追偿权，要求
潜江中珠尽快偿还上述代偿款本金及利息。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还款情况
进行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